




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场所申请表





申请人：                 

填报时间：               


	申请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姓名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   粘贴页

	受委托人身份证件   粘贴页




	市场监督管理机关颁发的食品服务许可、食品流通许可等相应证照

	（证照副本复印件粘贴页）



	申请人（包括其负责人和申请人委托、指定的民族政策监督员）熟悉、尊重并能自觉遵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说明及承诺

	承诺重点：1.申请人不能尊重或者不能遵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应及时处理并将情况及时通知属地民族工作部门；对相关政府部门检查或经投诉举报后发现申请人存在违规问题的，将及时改进。
2.申请人承诺本页材料和后续各页内容真实有效；如有违法违规情况的，及时改正；如不符合审批条件或者不符合本页和后续各页内容的，接受民族工作部门和相关部门做出的各种处理。






	生产、加工、经营清真食品场所的条件、货源及运输、储存、计量设备设施等符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说明及相关作证材料

	



	本企业少数民族职工居民身份证及所占比例和从事岗位情况说明

	



	申请人在场所内或场所外悬挂非本市或所在区制发的清真标识的，应事先得到区民族工作部门认可的承诺书

	承诺重点：在场所内或场所外悬挂非本市或者所在区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统一制发的清真标识的，应事先取得区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认可；若未经认可自行悬挂的，经检查发现或者受到投诉举报，将主动撤除该标识的承诺。



